
 1 

 

 

 

 

 

 

2015 年 11 月 12 日 

 

专利申请中的公众意见程序之浅析 

概览 

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被诉侵权方经常采用的

一种救济方式就是对涉诉专利提出无效请求。但

是专利无效程序涉及专利复审委-中级法院-高级

法院的多级程序，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而且有时还会发生虽然涉诉专利最终是被无效

了，但是相应的专利侵权诉讼早已结案而且被判

专利侵权。因此，经常会有客户咨询是否有可能

在竞争对手的专利申请授权之前阻止其授权。答

案是肯定的。对于发明专利申请而言，是有可能

利用“公众意见程序”来努力阻止其授权的。本

研究报告浅析专利申请中的公众意见程序的法律

基础以及实践情况，以供大家参考。 

一、 法律基础 

首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八条规定：

“自发明专利申请公布之日起至公告授予专利权

之日止，任何人均可以对不符合专利法规定的专

利申请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意见，并说明

理由。”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的《专利审查指南》

（以下简称“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第 4.9

节中“对公众意见的处理”进一步规定如下：任

何人对不符合专利法规定的发明专利申请向专利

局提出的意见，应当存入该申请文档中供审查员

在实质审查时考虑。如果公众的意见是在审查员

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之后收到的，就不必考虑。

专利局对公众意见的处理情况，不必通知提出意

见的公众。 

因此，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以及审查指

南中的上述规定，首先可以确定，虽然中国存在

发明、实用新型以及外观设计这三种类型的专利

申请，但只有在发明专利申请中才存在公众意见

程序。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因为在授

权之前不需要被公布，所以其就相应不存在公众

意见程序，而只能应用授权后的专利无效程序来

申请专利无效。 

《专利法实施细则》规定了提出公众意见的

时间为从发明专利申请公布之日起至公告授于专

利权之日为止。但是，审查指南则规定了“如果

公众的意见是在审查员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之

后收到的，就不必考虑”。所以，一旦发现审查员

已经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即使此时该专利申

请还没有被公告授予专利权（一般而言，从审查

员发出授予专利权的通知到专利局发布专利授权

公告至少需要约 2-3 个月的时间），也不适合再提

出公众意见了。并且，一般而言，从发明专利申

请公布至收到授予专利权的通知的时间，短则 1-2

年而长则 3-5 年，所以在中国可以提出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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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间实际上是比较长的，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

期间来提出公众意见是值得商酌的。 

而且，《专利法实施细则》也明确了任何人，

不管是外国个人或单位，还是中国个人或单位，

均有权对不符合专利法规定的专利申请提出公众

意见。 

最后，审查指南中规定，专利局对公众意见

的处理情况，不必通知提出意见的公众。很显然，

我国目前的专利审查公众意见提交制度中是不存

在法定的或官方的反馈机制的。 

除此之外，无论是《专利法》、《专利法实施

细则》还是审查指南，均没有对公众意见作进一

步的详细规定。下文中，笔者将结合实践中的一

些经验对公众意见的提交和受理程序，以及如何

有效提出公众意见的方法进行探讨。 

二、 公众意见的提交和受理程序 

首先，对于公众意见的格式和内容，国家知

识产权局对其没有特殊的规定。在实践中，可以

参考专利无效宣告请求书的格式，具体写明专利

申请号、发明名称等基本信息，然后指出该专利

申请违法了专利法或实施细则的哪些条款，并附

上详细的意见陈述和证据（例如对比文件等）。 

无效程序中当无效宣告请求人是单位时，应

当填写单位正式全称，并与所使用的公章上的单

位名称一致，同时填写组织机构代码、注册国家

（地区）和营业所所在地和地址；而无效宣告请

求人是个人时，应当填写请求人的真实姓名、居

民身份证件号码、国籍、经常居所地和地址。然

而对于公众意见程序来说，则没有要求一定需要

提供上述全部信息。 

其次，对于公众意见的提交方式，虽然专利

查询服务系统（以下将详细介绍）的服务简介上

指出可以通过评论方式对专利申请的内容或审查

结果提出评论，但是笔者在上述网站上没有找到

可以提交评论的窗口，因此据笔者的理解，目前

的公众意见的官方提交方式主要还是局限于纸件

提交。具体可以将公众意见的陈述书以及证据邮

寄或快递到以下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

城路 6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受理处。 

最后，只要保证是以中文提交公众意见的话，

国外的事务所或申请人也是可以直接将其寄到专

利局的，而不需要通过国内的代理事务所。并且，

对于提交公众意见，不需要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缴

纳任何费用。 

受理处收到公众意见后，会将其纳入到相应

专利申请的审查文档中，从而使得负责该案的专

利审查员可以考虑。但是，审查员不会向提出意

见的公众告知其是否采纳了该意见。而且，根据

笔者的实践经验，专利局也不会将所收到的公众

意见通知给专利申请的申请人。 

三、 如何有效提出公众意见 

在 2012 年之前，中国的专利审查文档没有通

过网络进行公布。如果想要得到专利审查文档的

话，只能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纸件的查阅和

复印。但是，对于已经公布但尚未公告授权的发

明专利申请，只能查阅和复制该专利申请案卷中

直到公布日为止的有关内容。也就是说，在 2012

年之前，是没有办法通过公开渠道判断发明专利

申请是否收到了实质审查意见通知书以及是否收

到了授予专利权的通知书，从而公众意见的提交

类似于“瞎子摸象”。 

自 2012 年 4 月 26 日起，国家知识产权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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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了 专 利 查 询 服 务 系 统 （ 网 址 为

http://cpquery.sipo.gov.cn/），该系统经历了多次更

新，其对于确定发明专利申请目前的审查状态是

非常有效的。 

该系统能提供申请日在 2010 年 2 月 10 日之

后的专利申请文件的图形文档，而且提供“公众

查询”一栏以允许社会公众通过输入申请号、发

明名称、申请人等内容，对已经公布的发明专利

申请，或已经公告的发明、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

专利申请的相关信息进行查询。并且所查询的数

据每周进行一次更新。具体而言，通过该系统，

普通用户（不需要注册）不仅可以查询到申请号、

发明创造名称、申请日等基本信息，而且还可以

查询到具体的审查文档。 

根据该系统的服务简介，对于已经公布但尚

未公告的发明专利申请，可以查阅申请文件和通

知书文件的图形文档。在 2015 年之前进行检索

时，发现审查信息一栏只包括“申请文件”和“通

知书”两个项目，所以，虽然可查阅到审查员所

发出的审查意见通知书的信息，但是查询不到申

请人对于审查意见通知书的答复信息。 

但是笔者最近的检索发现，该系统的审查信

息一栏还增加了“中间文件”项目。所以对于已

经公布但尚未公告的发明专利申请，目前不仅可

以查询到审查意见通知书的全文，而且在“中间

文件”一栏中还可以查询到申请人提交的权利要

求书和权利要求书的提交日期。 

所以，目前通过中国专利查询服务系统，对

于已经公布的发明专利申请，可以确定是否已经

收到审查意见通知书，何时收到了审查意见通知

书、审查意见通知书的全文（包括具体的审查意

见以及审查员所引用的对比文献信息等）、针对审

查意见通知书申请人是否进行了答复、以及答复

时提交的权利要求以及答复的时间等信息，上述

信息对于有效提出公众意见具有很大的帮助。 

因此，鉴于通过中国专利查询服务系统可以

得知已经公开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当前审查状态，

所以对于希望提交公众意见的专利申请，首先需

要通过上述系统周期性地（例如每隔一月）进行

监控，以确定专利申请的最新审查状态。 

关于提交公众意见的时机，根据不同申请的

具体情况以及所掌握的现有技术文献的不同而需

要谨慎考虑。如果已经找到了足以影响所监控的

专利申请的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强有力的对比文

件，可以及早提出公众意见以使得审查员能尽早

意识到对比文件的存在。如果没有找到很好的对

比文件，也可以继续监控该专利的审查进程。如

果监控到申请人对权利要求进行了大幅修改使得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已经不会对客户产生影响，就

可以选择不提交公众意见。总之，通过监控确定

专利的最新审查状态后，需要综合考虑审查状态

和客户的实际需求，既可以选择以合适的时间和

方式提交公众意见，也可以选择不提交公众意见，

在实践中需要灵活操作，不能一概而论。 

而如果最初监控发现客户关注的专利申请处

于已经收到审查意见通知书的阶段，就需要确定

最近一次提交的权利要求的范围是否会对客户有

影响，也就是说首先要确定是否仍然有阻止该专

利申请授权的必要性。如果认为最近一次提交的

权利要求的范围仍然会对客户产生影响，则需要

根据最近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中的审查意见来决

定是否提出公众意见。具体是否提出公众意见以

及何时提出公众意见的策略见以上所述，在此不

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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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有些公司会定期监控对手公司的专

利申请的情况，并针对某些专利申请提出公众意

见。但是如果在提交公众意见之后没有持续跟进

的话，等一年半载之后再检索该专利申请的法律

状态时，有可能发现专利申请已经授权。这是因

为即使审查员在收到公众意见后所发出的审查意

见通知书中引用了公众意见中所提交的对比文件

以及所陈述的不能授权理由，但是申请人在收到

审查意见通知书后还是有可能对权利要求进行修

改以突出其与对比文件的不同，从而获得授权的。

对于这种情况，如果当时在提交公众意见后能继

续进行监控，并且针对修改后的权利要求，通过

补充提交新的对比文件或者指出修改后的权利要

求的其它缺陷（例如修改超范围的缺陷）再次提

交公众意见，是有可能使得专利申请最终不能授

权的。所以，在提出了一次公众意见之后，仍然

需要持续地监控专利申请的状态，以决定是否需

要再次提出公众意见，从而避免出现“功亏一篑”

的情况。 

四、 小结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专利申请大国，据统计，

2014 年中国的发明专利的申请受理量已经达到

92 万余件，授权量也已经达到 23 万余件。 

所以，今后发明专利侵权诉讼的数量也会不

断的增加。为了避免以后陷入侵权诉讼中，在竞

争对手的发明专利申请授权之前通过公众意见来

阻止其授权不失是一种经济有效的好方法。但是

在提交公众意见时必须具体分析专利申请的当前

状态，并且通过持续的监控以及选择合理的时间

和方式进行提交，从而使得公众意见的效果最大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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